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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交所規則、規例及程序 

 

 

恒生指數(恒指)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恒生指數期貨合約**: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以恒生指數期貨、恒生指數

期權、恒生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小型恒生指數期貨、

小型恒生指數期權、恒生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恒生指

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及每周恒生指數期權所有合約月份及

合約周份(如適用)持倉合共對沖值15,000張長倉或短倉為限。

就此而言，(i)每張小型恒生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為0.2，

每張小型恒生指數期權合約的倉位對沖值則為恒生指數期權

合約中相應系列倉位對沖值的五分之一；及(ii)每張恒生指數

(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及每張恒生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

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是根據其對照恒生指數期貨的立約成

價比率釐定並由本交易所適時公佈；及 

 

交易所參與者的每名客戶而言，以恒生指數期貨、恒生指數期

權、恒生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小型恒生指數期貨、小

型恒生指數期權、恒生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恒生指數

(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及每周恒生指數期權所有合約月份及合

約周份(如適用)持倉合共對沖值15,000張長倉或短倉為限。就

此而言，(i)每張小型恒生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為0.2，每

張小型恒生指數期權合約的倉位對沖值則為恒生指數期權合

約中相應系列倉位對沖值的五分之一；及(ii)每張恒生指數(總

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及每張恒生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

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是根據其對照恒生指數期貨的立約成價

比率釐定並由本交易所適時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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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恒生指數(恒指)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小型恒生指數期貨合約**: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以小型恒生指數期貨、恒

生指數期貨、恒生指數期權、恒生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

小型恒生指數期權、恒生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恒生

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及每周恒生指數期權所有合約月

份及合約周份(如適用)持倉合共對沖值 15,000 張長倉或短倉

為限。就此而言，(i)每張小型恒生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

值為 0.2，每張小型恒生指數期權合約的倉位對沖值則為恒生

指數期權合約中相應系列倉位對沖值的五分之一；及(ii)每張

恒生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及每張恒生指數(淨股息

累計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是根據其對照恒生指數期

貨的立約成價比率釐定並由本交易所適時公佈；及 

 

交易所參與者的每名客戶而言，以小型恒生指數期貨、恒生

指數期貨、恒生指數期權、恒生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

小型恒生指數期權、恒生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恒生

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及每周恒生指數期權所有合約月

份及合約周份(如適用)持倉合共對沖值15,000張長倉或短倉

為限。就此而言，(i)每張小型恒生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

值為0.2，每張小型恒生指數期權合約的倉位對沖值則為恒生

指數期權合約中相應系列倉位對沖值的五分之一；及(ii)每張

恒生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及每張恒生指數(淨股息

累計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是根據其對照恒生指數期

貨的立約成價比率釐定並由本交易所適時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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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恒生國企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合約: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以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期貨、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期權（實物

交收）、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恒生中

國企業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及每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期權所有合約月份及合約周份 (如適用 )持倉合共對沖值

25,000 張長倉或短倉為限。就此而言，(i)每張小型恒生中國

企業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為 0.2，每張小型恒生中國企

業指數期權合約的倉位對沖值則為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合

約中相應系列倉位對沖值的五分之一；及(ii)每張恒生中國企

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及每張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是根據其對照恒生

中國企業指數期貨的立約成價比率釐定並由本交易所適時公

佈；及  

 

交易所參與者的每名客戶而言，以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

貨、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期權（實物

交收）、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恒生中

國企業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及每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期權所有合約月份及合約周份 (如適用 )持倉合共對沖值

25,000 張長倉或短倉為限。就此而言，(i)每張小型恒生中國

企業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為 0.2，每張小型恒生中國企

業指數期權合約的倉位對沖值則為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合

約中相應系列倉位對沖值的五分之一；及 (ii)每張恒生中國

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及每張恒生中國企業指

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是根據其對照恒

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的立約成價比率釐定並由本交易所適時

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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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恒生國企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合約* ：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以小型恒生中國企
業指數期貨、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恒生中國
企業指數期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恒生中國企
業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總
股息累計指數)期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淨股息累計
指數)期貨及每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所有合約月
份及合約周份(如適用)持倉合共對沖值 25,000 張長倉
或短倉為限。就此而言，(i)每張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
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為 0.2，每張小型恒生中國
企業指數期權合約的倉位對沖值則為恒生中國企業
指數期權合約中相應系列倉位對沖值的五分之一；(ii)

每張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及
每張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的
倉位對沖值是根據其對照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的
立約成價比率釐定並由本交易所適時公佈；及 

 
    交易所參與者的每名客戶而言，以小型恒生中國企業

指數期貨、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恒生中國企
業指數期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恒生中國企業
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總股
息累計指數)期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淨股息累計指
數)期貨及每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所有合約月份
及合約周份(如適用)持倉合共對沖值 25,000 張長倉或
短倉為限。就此而言，(i)每張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為 0.2，每張小型恒生中國企
業指數期權合約的倉位對沖值則為恒生中國企業指
數期權合約中相應系列倉位對沖值的五分之一；(ii)

每張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及
每張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的
倉位對沖值是根據其對照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的
立約成價比率釐定並由本交易所適時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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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恒生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以恒生指數(總股息累

計指數)期貨、恒生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恒生指數

期貨、恒生指數期權、恒生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

小型恒生指數期貨、小型恒生指數期權及每周恒生指數期

權所有合約月份及合約周份(如適用)持倉合共對沖值

15,000張長倉或短倉為限。就此而言，(i)每張小型恒生指

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為0.2，每張小型恒生指數期權

合約的倉位對沖值則為恒生指數期權合約中相應系列倉

位對沖值的五分之一；及(ii)每張恒生指數(總股息累計指

數)期貨合約及每張恒生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

的倉位對沖值是根據其對照恒生指數期貨的立約成價比

率釐定並由本交易所適時公佈；及 

 

交易所參與者的每名客戶而言，以恒生指數(總股息累計

指數)期貨、恒生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恒生指數期

貨、恒生指數期權、恒生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小

型恒生指數期貨、小型恒生指數期權及每周恒生指數期權

所有合約月份及合約周份(如適用)持倉合共對沖值15,000

張長倉或短倉為限。就此而言，(i)每張小型恒生指數期貨

合約的倉位對沖值為0.2，每張小型恒生指數期權合約的

倉位對沖值則為恒生指數期權合約中相應系列倉位對沖

值的五分之一；及(ii)每張恒生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

合約及每張恒生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

沖值是根據其對照恒生指數期貨的立約成價比率釐定並

由本交易所適時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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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恒生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以恒生指數(淨股息累

計指數)期貨、恒生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恒生指數

期貨、恒生指數期權、恒生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

小型恒生指數期貨、小型恒生指數期權及每周恒生指數期

權所有合約月份及合約周份(如適用)持倉合共對沖值

15,000張長倉或短倉為限。就此而言，(i)每張小型恒生指

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為0.2，每張小型恒生指數期權

合約的倉位對沖值則為恒生指數期權合約中相應系列倉

位對沖值的五分之一；及(ii)每張恒生指數(總股息累計指

數)期貨合約及每張恒生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

的倉位對沖值是根據其對照恒生指數期貨的立約成價比

率釐定並由本交易所適時公佈；及 

 

交易所參與者的每名客戶而言，以恒生指數(淨股息累計

指數)期貨、恒生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恒生指數期

貨、恒生指數期權、恒生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小

型恒生指數期貨、小型恒生指數期權及每周恒生指數期權

所有合約月份及合約周份(如適用)持倉合共對沖值15,000

張長倉或短倉為限。就此而言，(i)每張小型恒生指數期貨

合約的倉位對沖值為0.2，每張小型恒生指數期權合約的

倉位對沖值則為恒生指數期權合約中相應系列倉位對沖

值的五分之一；及(ii)每張恒生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

合約及每張恒生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

沖值是根據其對照恒生指數期貨的立約成價比率釐定並

由本交易所適時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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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以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淨股息累計指

數)期貨、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小型恒生中國企

業指數期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期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及每周恒

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所有合約月份及合約周份(如適用)持

倉合共對沖值25,000張長倉或短倉為限。就此而言，(i)每

張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為0.2，

每張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合約的倉位對沖值則為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合約中相應系列倉位對沖值的五

分之一；及(ii)每張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

期貨合約及每張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

合約的倉位對沖值是根據其對照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

的立約成價比率釐定並由本交易所適時公佈；及 

 

交易所參與者的每名客戶而言，以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總

股息累計指數)期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

期貨、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

數期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

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及每周恒生

中國企業指數期權所有合約月份及合約周份(如適用)持倉

合共對沖值25,000張長倉或短倉為限。就此而言，(i)每張

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為0.2，每

張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合約的倉位對沖值則為恒

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合約中相應系列倉位對沖值的五分

之一；及(ii)每張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

合約及每張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

的倉位對沖值是根據其對照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的立

約成價比率釐定並由本交易所適時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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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以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

數)期貨、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小型恒生中國企

業指數期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期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及每周恒

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所有合約月份及合約周份(如適用)持

倉合共對沖值25,000張長倉或短倉為限，。就此而言，(i)

每張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為

0.2，每張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合約的倉位對沖值

則為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合約中相應系列倉位對沖值

的五分之一；及(ii)每張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

數)期貨合約及每張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

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是根據其對照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期貨的立約成價比率釐定並由本交易所適時公佈；及 

 

交易所參與者的每名客戶而言，以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淨

股息累計指數)期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

期貨、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

數期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

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及每周恒生

中國企業指數期權所有合約月份及合約周份(如適用)持倉

合共對沖值25,000張長倉或短倉為限。就此而言，(i)每張

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為0.2，每

張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合約的倉位對沖值則為恒

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合約中相應系列倉位對沖值的五分

之一；及(ii)每張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

合約及每張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

的倉位對沖值是根據其對照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的立

約成價比率釐定並由本交易所適時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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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科技指數期貨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恒生科技指數期貨合約: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以恒生科技指數期貨、恒生

科技指數期權、恒生科技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及每周恒生

科技指數期權所有合約月份及合約周份(如適用)持倉合共對沖

值 30,000 張長倉或短倉為限；及 

 

交易所參與者的每名客戶而言，以恒生科技指數期貨、恒生科

技指數期權、恒生科技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及每周恒生科

技指數期權所有合約月份及合約周份(如適用)持倉合共對沖值

30,000 張長倉或短倉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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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指數(恒指)期權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適用於恒生指數(「恒指」)期權合約**：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以恒生指數期權、

恒生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恒生指數期貨、小

型恒生指數期貨、小型恒生指數期權、恒生指數(總股

息累計指數)期貨、恒生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及

每周恒生指數期權所有合約月份及合約周份(如適用)

持倉合共對沖值15,000張長倉或短倉為限。就此而

言，(i)每張小型恒生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為

0.2，每張小型恒生指數期權合約的倉位對沖值則為恒

生指數期權合約中相應系列倉位對沖值的五分之

一；及(ii)每張恒生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及

每張恒生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

值是根據其對照恒生指數期貨的立約成價比率釐定

並由本交易所適時公佈；及 

 

交易所參與者的每名客戶而言，以恒生指數期權、恒

生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恒生指數期貨、小型

恒生指數期貨、小型恒生指數期權、恒生指數(總股息

累計指數)期貨、恒生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及每

周恒生指數期權所有合約月份及合約周份(如適用)持

倉合共對沖值 15,000 張長倉或短倉為限。就此而言，

(i)每張小型恒生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為 0.2，

每張小型恒生指數期權合約的倉位對沖值則為恒生

指數期權合約中相應系列倉位對沖值的五分之一；及

(ii)每張恒生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及每張恒

生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是根

據其對照恒生指數期貨的立約成價比率釐定並由本

交易所適時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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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恒生指數(恒指)期權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適用於小型恒生指數(「恒指」)期權合約**：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以小型恒生指數期

權、恒生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恒生指數期貨、

恒生指數期權、小型恒生指數期貨、恒生指數(總股息

累計指數)期貨、恒生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及每

周恒生指數期權所有合約月份及合約周份(如適用)持

倉合共對沖值 15,000 張長倉或短倉為限。就此而言，

(i)每張小型恒生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為 0.2，

每張小型恒生指數期權合約的倉位對沖值則為恒生

指數期權合約中相應系列倉位對沖值的五分之一；及

(ii)每張恒生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及每張恒

生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是根

據其對照恒生指數期貨的立約成價比率釐定並由本

交易所適時公佈；及 

 

交易所參與者的每名客戶而言，以小型恒生指數期

權、恒生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恒生指數期貨、

恒生指數期權、小型恒生指數期貨、恒生指數(總股息

累計指數)期貨、恒生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及每

周恒生指數期權所有合約月份及合約周份(如適用)持

倉合共對沖值 15,000 張長倉或短倉為限。就此而言，

(i)每張小型恒生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為 0.2，

每張小型恒生指數期權合約的倉位對沖值則為恒生

指數期權合約中相應系列倉位對沖值的五分之一；及

(ii)每張恒生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及每張恒

生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是根

據其對照恒生指數期貨的立約成價比率釐定並由本

交易所適時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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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恒生指數(恒指)期權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適用於每周恒生指數期權合約：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以每周恒生指數期權、

恒生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恒生指數期貨、恒生指

數期權、小型恒生指數期貨、小型恒生指數期權、恒生指

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及恒生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

貨所有合約月份及合約周份 (如適用 )持倉合共對沖值

15,000張長倉或短倉為限。就此而言，(i)每張小型恒生指

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為0.2，每張小型恒生指數期權合

約的倉位對沖值則為恒生指數期權合約中相應系列倉位

對沖值的五分之一；及(ii)每張恒生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

期貨合約及每張恒生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的倉

位對沖值是根據其對照恒生指數期貨的立約成價比率釐

定並由本交易所適時公佈；及 

 

交易所參與者的每名客戶而言，以每周恒生指數期權、恒

生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恒生指數期貨、恒生指數

期權、小型恒生指數期貨、小型恒生指數期權、恒生指數

(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及恒生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

所有合約月份及合約周份(如適用)持倉合共對沖值 15,000

張長倉或短倉為限。就此而言，(i)每張小型恒生指數期貨

合約的倉位對沖值為 0.2，每張小型恒生指數期權合約的

倉位對沖值則為恒生指數期權合約中相應系列倉位對沖

值的五分之一；及(ii)每張恒生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

合約及每張恒生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

沖值是根據其對照恒生指數期貨的立約成價比率釐定並

由本交易所適時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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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恒生國企指數)期權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適用於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合約**：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以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

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小型恒生

中國企業指數期貨、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恒生中

國企業指數期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

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及每周恒生

中國企業指數期權所有合約月份及合約周份(如適用)持倉

合共對沖值25,000張長倉或短倉為限。就此而言，(i)每張

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為 0.2，每

張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合約的倉位對沖值則為恒

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合約中相應系列倉位對沖值的五分

之一；及(ii)每張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

合約及每張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

的倉位對沖值是根據其對照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的立

約成價比率釐定並由本交易所適時公佈；及 

 

交易所參與者的每名客戶而言，以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

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小型恒生

中國企業指數期貨、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恒生中

國企業指數期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

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及每周恒生

中國企業指數期權所有合約月份及合約周份(如適用)持倉

合共對沖值為25,000張長倉或短倉為限。就此而言，(i)每

張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為 

0.2，每張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合約的倉位對沖值

則為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合約中相應系列倉位對沖值

的五分之一；及(ii)每張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

數)期貨合約及每張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

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是根據其對照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期貨的立約成價比率釐定並由本交易所適時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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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合約細則適用於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合約*：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以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期權、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

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期權（實

物交收）、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恒生中

國企業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及每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期權所有合約月份及合約周份 (如適用 )持倉合共對沖值

25,000 張長倉或短倉為限。就此而言，(i)每張小型恒生中國

企業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為 0.2，每張小型恒生中國

企業指數期權合約的倉位對沖值則為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

權合約中相應系列倉位對沖值的五分之一；及(ii)每張恒生中

國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及每張恒生中國企業

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是根據其對照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的立約成價比率釐定並由本交易所

適時公佈；及 

 

交易所參與者的每名客戶而言，以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

權、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期權（實物

交收）、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恒生中國

企業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及每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

權所有合約月份及合約周份(如適用 )持倉合共對沖值為

25,000 張長倉或短倉為限。就此而言，(i)每張小型恒生中國

企業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為 0.2，每張小型恒生中國

企業指數期權合約的倉位對沖值則為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

權合約中相應系列倉位對沖值的五分之一；及(ii)每張恒生中

國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及每張恒生中國企業

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是根據其對照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的立約成價比率釐定並由本交易所

適時公佈 

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恒生國企指數)期權 

合約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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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恒生國企指數)期權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適用於每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合約：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以每周恒生中國企業指
數期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
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小型恒生
中國企業指數期貨、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恒生中
國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所有合約月份及合約周份(如適用)

持倉合共對沖值25,000張長倉或短倉為限。就此而言，(i)

每張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為
0.2，每張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合約的倉位對沖值則
為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合約中相應系列倉位對沖值的
五分之一；及(ii)每張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

期貨合約及每張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
合約的倉位對沖值是根據其對照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
的立約成價比率釐定並由本交易所適時公佈；及 

 

交易所參與者的每名客戶而言，以每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期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小型恒生中國
企業指數期貨、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恒生中國企
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淨股
息累計指數)期貨所有合約月份及合約周份(如適用)持倉
合共對沖值 25,000 張長倉或短倉為限。就此而言，(i)每張
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為 0.2，每
張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合約的倉位對沖值則為恒
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合約中相應系列倉位對沖值的五分
之一；及(ii)每張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
合約及每張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
的倉位對沖值是根據其對照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的立
約成價比率釐定並由本交易所適時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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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科技指數期權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適用於恒生科技指數期權合約：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以恒生科技指數期貨、恒生

科技指數期權、恒生科技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及每周恒生

科技指數期權所有合約月份及合約周份(如適用)持倉合共對

沖值30,000張長倉或短倉為限；及 

 

交易所參與者的每名客戶而言，以恒生科技指數期貨、恒生科

技指數期權、恒生科技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及每周恒生科

技指數期權所有合約月份及合約周份(如適用)持倉合共對沖

值30,000張長倉或短倉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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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科技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適用於恒生科技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合約：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以恒生科技指數期

貨、恒生科技指數期權、恒生科技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

收)及每周恒生科技指數期權所有合約月份及合約周份

(如適用)持倉合共對沖值30,000張長倉或短倉為限；及 

 

交易所參與者的每名客戶而言，以恒生科技指數期貨、

恒生科技指數期權、恒生科技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

及每周恒生科技指數期權所有合約月份及合約周份(如適

用)持倉合共對沖值30,000張長倉或短倉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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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恒生科技指數期權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適用於每周恒生科技指數期權合約：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以每周恒生科技指數期權、

恒生科技指數期貨、恒生科技指數期權及恒生科技指數期貨期

權(實物交收)所有合約月份及合約周份(如適用)持倉合共對沖

值30,000張長倉或短倉為限；及 

 

交易所參與者的每名客戶而言，以每周恒生科技指數期權、恒

生科技指數期貨、恒生科技指數期權及恒生科技指數期貨期權

(實物交收)所有合約月份及合約周份(如適用)持倉合共對沖值

30,000張長倉或短倉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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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適用於恒生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合約：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以恒生指數期權、恒生指數期貨

期權（實物交收）、恒生指數期貨、小型恒生指數期貨、小型恒生
指數期權、恒生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恒生指數(淨股息累計
指數)期貨及每周恒生指數期權所有合約月份及合約周份(如適用)
持倉合共對沖值 15,000 張長倉或短倉為限。就此而言，(i)每張小
型恒生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為 0.2，每張小型恒生指數期權
合約的倉位對沖值則為恒生指數期權合約中相應系列倉位對沖值
的五分之一；及(ii)每張恒生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及每張
恒生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是根據其對照
恒生指數期貨的立約成價比率釐定並由本交易所適時公佈；及 
 
交易所參與者的每名客戶而言，以恒生指數期權、恒生指數期貨期
權（實物交收）、恒生指數期貨、小型恒生指數期貨、小型恒生指
數期權、恒生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恒生指數(淨股息累計指
數)期貨及每周恒生指數期權所有合約月份及合約周份(如適用)持
倉合共對沖值 15,000 張長倉或短倉為限。就此而言，(i)每張小型
恒生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為 0.2，每張小型恒生指數期權合
約的倉位對沖值則為恒生指數期權合約中相應系列倉位對沖值的
五分之一；及(ii)每張恒生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及每張恒
生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是根據其對照恒
生指數期貨的立約成價比率釐定並由本交易所適時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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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 

合約細則 

 
  
 
 

以下合約細則將適用於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合約： 

 

持倉限額 每名交易所參與者就其本身而言，以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恒生
中國企業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
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恒生中國企
業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

期貨及每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所有合約月份及合約周份(如適
用)持倉合共對沖值 25,000 張長倉或短倉為限。就此而言，(i)每張小
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為 0.2，每張小型恒生中
國企業指數期權合約的倉位對沖值則為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合約
中相應系列倉位對沖值的五分之一；及(ii)每張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總
股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及每張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

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是根據其對照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的立約
成價比率釐定並由本交易所適時公佈；及 

 

交易所參與者的每名客戶而言，以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恒生中
國企業指數期貨期權（實物交收）、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小
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恒生中國企業
指數(總股息累計指數)期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
貨及每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所有合約月份及合約周份(如適用)

持倉合共對沖值 25,000 張長倉或短倉為限。就此而言，(i)每張小型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為 0.2，每張小型恒生中國
企業指數期權合約的倉位對沖值則為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權合約中
相應系列倉位對沖值的五分之一；及(ii)每張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總股
息累計指數)期貨合約及每張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淨股息累計指數)期
貨合約的倉位對沖值是根據其對照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的立約成
價比率釐定並由本交易所適時公佈 

 

 

 

 


